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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權政策 

富喬工業遵循「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」，落實人權保障，除提供合理安全之工作場所，使員工獲得合理與有尊嚴的對待，並制定本公

司人權政策，以杜絕侵犯及違反人權的行為： 

一、提供安全健康零騷擾的工作環境。 

二、遵守薪資與工時相關法令。 

三、保障身障人士的勞動權利。 

四、禁止強迫勞動。 

五、禁用童工。 

六、協助員工維持身心健康及工作生活平衡。 

七、提供檢舉與溝通管道，讓員工、供應商及其他利害關係人反映意見或舉報違規行為。 

 

本公司人權管理方案： 

每年定期透過關注社會重大議題、問卷調查等方式，檢視自身營運，辨識評估面臨之人權風險，制定人權管理具體方案： 

一、訂定及實施合理員工福利措施（包括薪酬、休假及其他福利等）： 

本公司定期舉辦會議充分討論溝通，以確保本公司同仁之福利措施皆符合規定以及合理性。招募新進人員時按各工作所需條件與

求職者之能力進行招募，不因性別而影響錄取與否。本公司女性職員佔總員工人數之百分比為 30.8 %，女性高階主管占比 0.88 

%。114年僱用之身心障礙員工共計 12 人，除符合法令進用標準外，身心障礙員工平均工作年資達 11.28 年。在員工訓練課程

中，除了依職等規劃各類別課程外，亦針對人權/反歧視/反貪腐之相關議題進行訓練，114年員工訓練人數為 1,132 人。 

其他員工福利措施、退休制度與其實施情形，請參閱公司網站專區。 

 

二、提供員工安全與健康之工作環境，並對員工定期實施安全與健康教育，請參閱公司網站專區。 

 

三、為員工建立有效之職涯能力發展培訓計畫： 

每年定期進行員工績效評估，包含每半年對直接人員及中階課級主管一次考核，每年對全公司員工進行年度考核，確保員工擁有



明確的職涯發展方向。積極培育員工取得相關證照，直接員工在廠內則會進行技能訓練，更有技術士之培訓考核系統，暢通的晉

升管道，激勵表現卓越員工，逐步取得工作所需技術能力。公司為全體同仁規劃符合個人職責之各階層訓練體系，針對核心職

能、管理職能、專業職能及自我發展的領域設定不同的訓練課程與發展方式。114年外訓人數達 1,901人，總訓練時數 9,272 小

時。 

 

四、公平薪酬： 

本公司章程第 32條明訂當年度如有獲利，應先提撥百分之一至百分之十為員工酬勞、最高百分之五為董事酬勞，但如有累積虧

損時，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。 

本公司致力於落實平等的友善職場，員工的薪酬係根據員工的學經歷背景、專業知識技術、專業年資經驗及個人績效表現來核定

其薪資水準，基層人員每月平均收入為臺灣最低基本工資之 1.39倍，其中男性為 1.43倍，女性為 1.32倍，整體薪酬優於同業，

且不因性別、年齡、種族、國籍等因素而有所差異，使員工能在平等的職場環境中發揮個人價值並貢獻所長。  

114年本公司臺灣地區的男女薪資報酬比率，不論主管職或一般人員，女性和男性員工的全年薪資報酬比率無顯著差異。 

各職別薪酬比例  人數  總年薪 (新臺幣元 )  薪酬比  

女  男  女  男  女  男  

管理職  10 55 13,433,414 96,011,508 1 1.30 

非管理職  83 243 52,037,357 165,346,887 1 1.09 

直接人員  239 479 108,460,356 234,884,134 1 1.08 

間接人員  17 6 6,403,302 2,824,774 1 1.25 

註:1.男性對女性的薪資報酬比率(年薪比率)：為"該類別男性平均年薪/該類別女性平均年薪"。 

2.資料為 114年 12月 31日在職員工( 1132人)之總年薪。 

3.在職人員人之總年薪並非 1至 12月份薪水總額，因為有中途到職、離職、調整單位、調整職位之情形。 

 

五、訂定供應商管理政策，每年定期執行供應商評鑑，要求落實環保、人權相關規範，並簽署供應商企業社會責任行為準則訂定供應

商管理政策。 


